 工程量清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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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杭州校区中心机房UPS双路供电改造项目；
二、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
三、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7-2013）；
2、《浙江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2013版）；
3、《关于印发建设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2013）浙江省补充规定的通知》（浙建站计﹝2013﹞63号）；
4、《杭州市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实施细则（2018年修订）》；
5、《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
6、《关于增值税调整后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及有关计价调整的通知》（浙建建﹝2019﹞92号）；
7、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推进杭州市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杭建工发[2021]384号、关于明确杭州市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用计取的通知-杭建招标造价中心[2021]84号；
8、《省建设厅关于调整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浙建建函(2025)320号文；
9、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工程造价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关计价办法和计价规定；
四、工程质量、工期、施工等要求：详见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
五、安全文明施工费、企业管理费、规费、税金等费率及取费基数明确：
1、根据杭建市发【2018】578号文规定，企业管理费报价不得低于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费用定额和相关取费计价文件规定的对应专业工程企业管理费弹性费率下限乘以20%的计算值。其中安责险计取按照：杭建工发（2021） 384号文件，杭建招标造价中心（2021）84号文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自行考虑，包含在企业管理费内。同时，投标人必须对企业管理费中所包含的施工企业的现场监控、现场临时宿舍取暖降温费用，在相应的清单明细表中进行单独费用报价分析。具体如下：
安装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最低费率为：3.26%；
2、投标人应根据有关要求加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工作。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安全施工、临时设施费等措施费用必须充分保证。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包含三责险等三项费用）费率不得低于《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规定基本费费率乘以1.15系数的弹性费率的下限，按市区工程计取，本工程不计取创标化工地增加费，具体如下：
安装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最低费率为：7.99%；
3、费由投标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自身缴纳规费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其投标费率，但不得低于《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的30%，具体如下：
安装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最低费率为：9.19%；
4、 税金费率为9%，不得竞争；
5、 本工程含暂列金6000元（不含税）；
六、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事项：
1.抽屉柜改造包含全部工作内容，投标单位综合报价。
七、相关事项说明 
1、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做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各投标单位在进行综合单价报价时必须结合施工图、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及清单描述进行报价，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清单子目中未能对各节点详图进行完全性描述的必须结合施工图详细节点进行报价，清单描述中未及的施工工艺必须结合施工图纸要求进行报价，否则视为已计入相应项目综合单价中，中标后将不调整综合单价；若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与清单有冲突，或清单项目及描述与施工图纸有矛盾，投标单位在答疑时提出疑问，未提出的以招标人解释为准； 
2、投标人应先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现状、交通运输、空间局限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3、招标文件要求的但本清单中未列明的，投标人根据自行确定的施工方案，认为有必要增加的技术措施费请在投标报价中考虑，结算时不再增加。投标人自行补充的措施项目必须列清项目明细内容，并提供相应的措施项目清单综合单价计算表及工料机分析表； 
4、投标人技术标文件中所列的施工组织技术措施，其费用均应包含在投标报价中，还应包括投标人为完成该工程所需交纳的地方或行业的其它有关费用； 
5、承包人为便利于施工而更改施工方案所增加的工程费用一概不予调整，属施工技术组织措施失误造成的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 
6、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的材料、机械的工地二次运输、装卸、保管及安装等内容，相关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如不报视作优惠； 
7、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本工程的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临时设施措施等费用，并计入相应的措施费中； 
8、投标人未填报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其他项目的综合单价与合价中，该项工作实施后，招标人将不予支付； 
9、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10、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依据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11、材料要堆放整齐，并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费用包含在预算内； 
12、在施工中碰到问题，应及时与发包方沟通，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3、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领会《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浙江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中各项目所组合的工程内容； 
14、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本工程的质量要求，对本工程各项工艺、材料的检查、检验、试验、测试等所需费用和时间应充分考虑； 
15、所有材料必须符合设计及招标人要求，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及施工图的要求明确规格和型号报价，有推荐品牌的，投标人应在推荐品牌中选择或选择相当于或高于推荐品牌的产品，并在“主要材料（设备）价格表”备注栏中标明品牌,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若提供了招标人推荐品牌外的产品的，应同时提供相当于或高于招标人推荐品牌产品的证明材料；无推荐品牌的，投标人也应在备注栏中标明选择的品牌。若投标人未明确品牌的，在施工期间，招标人可根据工程需要提出要求，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人的要求提供材料（设备），费用差价风险由投标人承担。未作品牌系列要求的材料都必须采用中档以上，未作品牌要求的材料均选用国产一线品牌产品；
16、与本工程有关的临时设施及场地由投标人自行解决（含租地、二次搬迁、临时污水并网、临时水电接驳、临时场地拆除清理等全部费用），其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中标后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施工过程中，如遇停水停电或用水用电高峰，应准备相应的措施（如修蓄水池、加压泵、发电机等），费用自行考虑在措施费中，中标后费用不作调整；
17、本工程建设单位不提供土方临时堆放场地，但项目内回填土需按临时场地堆放处理，堆放场地由承包人自行解决，费用在相关子目中综合考虑报价。所有建筑弃土石方（包括淤泥、渣土）及垃圾必须外运，外运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弃土地点由投标人自行考虑，中标后须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土石方（包括淤泥、渣土）综合单价包括挖、装、外运、卸、城市卫生费、市容环境及土石方（包括淤泥、渣土）处置等有关发生的一切费用；以上单价不因运距、人工单价、交通拥堵的车辆运输机械降效系数等一切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土方类别综合考虑，包括：淤泥、泥浆、建筑渣土、砌体、及现场留存的建筑垃圾等内容；
18、投标人应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现场情况，将防台、防汛、排洪等列入措施费中，中标后费用不作调整；
19、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结合工程实际和企业信用状况将安责险列入企业管理费中进行自主报价。
八、其他不详之处，详见国家及地方标准。 
九、推荐品牌表：
	序号
	名称
	设备、材料品牌或生产厂家

	1
	配电箱元器件
	施耐德HVX 、 ABB VD4、 西门子3AE或相当于

	2
	电线电缆
	浙江万马、浙江元通、杭电股份或相当于

	3
	成套柜
	杭州华翔 、杭州纬电 、振航电气、罗伯特科技、圣特立、新力电力或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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